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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大学发展规划与“211”办 

校发规„2014‟3号 

 

 

关于组织做好学院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动计划 
（2014-2017 年）编制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

学院是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基本单元，是完成高水平大

学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实施主体。为贯彻落实福建省委、省政

府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战略部署，全面启动我校高水平“211

工程”大学建设，请各学院结合本学期以来就高水平大学建设

各自所做的先行探索和实践，编制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动计划

（2014-2017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根据福建省委、省政府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战略部署，

紧紧围绕我校高水平“211 工程”大学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，深

入思考、科学谋划，提出 2014-2017 年的发展目标、发展任务，

明确发展重点，凝炼重点项目，编制具有科学性、前瞻性、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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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性和可考核性的行动计划，使其成为各学院未来几年建设

高水平大学的行动指南。 

二、编制原则 

（一）必须根据学校与教育厅即将签订的《福建省教育厅 

福州大学福建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（2014-2017

年）》（附件 1）确定的目标任务，在全面分析、准确把握现有基

础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，围绕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任务，确定

高水平大学建设学院行动计划的具体建设目标任务和发展重

点。 

（二）必须与学校中长期规划（2010-2020）和“十二五”

规划相互衔接，依据学校高水平“211 工程”大学建设确定的八

大专项内容，制定行动计划，确保学院发展目标任务和建设内

容与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总体要求相匹配，增强学院行动计划与

学校建设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的关联性。 

（三）必须坚持重点突破，以上质量、出成果作为重点，

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领域、薄弱环节，整合资源，突出重点，

精心编制一批重点项目，实行重点投入，争取在建设重点学科，

承接重大科研项目，构建重大科研平台，培育引进重点人才，

产出重大教学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新突破、新成效。 

（四）必须充分发挥学院办学优势和特色，注重服务社会

需求，主动对接产业转型升级，争取在培养产业发展急需人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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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重大科技问题、促进成果转化、开展协同创新、成为政府

科学决策智库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。 

三、行动计划编制内容和要求 

（一）学院目标任务 

高水平大学建设学院行动计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任务必须以

学校分解给各学院的目标任务为依据（附件 2），在充分了解学

院现有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，制定经过努力能够达到

的年度目标任务和四年总目标总任务。 

（二）行动计划的内容 

对应高水平“211 工程”大学建设八大专项内容，学院要根

据自身发展实际和确定的高水平建设目标任务，围绕学科建设、

师资队伍建设、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、科研创新、社会服务、

国际交流合作、大学文化等领域，有选择、有重点地制定行动

计划内容和具体建设项目，参照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规划

（2014-2017）项目编制一览表（附件 3）。 

（三）行动计划编制要求 

1.各学院根据《××学院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动计划

（2014-2017）编写提纲》（附件 4）制定行动计划。 

2.各学院围绕建设目标任务和发展重点，合理编制具体建

设项目，项目分两类：一类是定向项目，即相关部门、单位编

制专项规划时指定给学院完成的项目；二类是学院自主申报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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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即八大专项规划项目编制一览表引导学院自主申报的项目，

以上两类项目申报范围参照附件 3 编写。各类项目均需填写项

目建设任务书（附件 5）。各学院须汇总 2014-2017 年具体建设

项目，并形成《××学院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动计划项目一览表》

（附件 6）。 

3.学校将组织国内著名同行专家对行动计划及学院申报的

项目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经校学术委员会、校长办公会审定后

统一公开发布。 

四、工作要求及进度安排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学院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动计划编制

工作事关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任务的实现。各学院必须高

度重视，广泛发动宣传，组织相关人员成立核心编制工作小组，

并充分调动各方，尤其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积极性，确保

高质量完成行动计划的编制工作。 

（二）按时完成任务。请各学院根据上述具体要求，利用

暑假期间时间精心组织编制，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前完成《×

×学院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动计划（2014-2017）》、《高水平“211

工程”大学项目建设任务书》和《××学院高水平大学建设行

动计划项目一览表》，并将纸质版一式一份（项目负责人签字和

学院盖章）及电子版一并报发展规划与“211 工程”办公室。 

发展规划与“211 工程”办公室联系人：林良泉，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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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865075、13705058311，邮箱：llq@fzu.edu.cn，行政北楼东

302 室。 

 

附件：1.福州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 

2.学院（2014-2017）目标任务分解汇总表 

3.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规划（2014-2017）项目编制

一览表 

4.《××学院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动计划（2014-2017）编写

提纲》 

5.高水平“211 工程”大学项目建设任务书 

6.××学院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动计划项目一览表  

 

 

发展规划与“211 工程”办公室 

2014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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